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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党发〔2021〕75 号  

  

关于印发《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流动党员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  《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流动党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

党委研究，现予以印发，请根据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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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流动党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，使流动党员能够及时

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，更好地发挥先锋

模范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流动党员系指因辞职、辞退、落聘待岗、学习进修、

讲学、科研、挂职锻炼、出国（境）和学生毕业后将组织关系保

留在学校，而本人脱离学校时间较长的党员。 

第三条 要坚持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的要求，从有利于党员合

理有序流动，有利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，有利于加强党的基

层组织建设，切实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组织关系管理 

第四条 党员外出时间在３至６个月，有固定地点的，应持党

员证明信，到所在地党组织过组织生活；时间在６个月以上的，

有固定地点的，应将组织关系转至当地党组织。党员外出时间在

3 个月以上，组织关系难以落实或无固定地点的党员，由上级党

组织出具党员委托管理信函，在外出所在地相应党组织参加党的

组织生活，并按时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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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凡未转出党员组织关系的党员，在外期间要主动与党

支部保持联系，每年至少向流出地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、工作和

参加党组织生活情况，并按时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。遇有重

要情况必须及时向党组织报告，接到党组织有重要活动的通知

后，应按时返回。党员外出返回后，应主动向党组织如实汇报外

出期间的情况，并将相关证明、鉴定材料交党组织查验。 

第六条 党员三人及以上集体外出时间较长的，应设立党小组

或临时党支部，由原所在单位党组织指定负责人。党小组或临时

党支部负责人应每季度向原单位党组织汇报一次组织生活和党

员的思想、工作等情况。 

第七条 对外来流入党员，应在接到流出地党组织的委托管理

信函后，根据其工作岗位将其及时编入一个党支部，并加强与流

出地党组织的联系，把流动党员纳入本单位党员教育管理的整体

工作中。对于非学校正式编制党员需要和学校使用部门签订固定

用工合同后，方可根据其本人意愿决定是否接收其组织关系。 

第八条 党员在流动过程中，应及时主动向流入地党组织报告

情况，说明党员身份。故意隐瞒党员身份，长期脱离于党组织之

外的，应按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。凡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 6个

月不交纳党费，或不参加组织生活，或不做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

的，经教育仍不改正的，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应按党章及

党内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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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预备党员在流动过程中，在预备期满前应及时向流出

地党组织提出转正申请。流出地党组织要重视对流动中预备党员

的教育和管理，及时明确其组织关系的隶属，认真考察其流动期

间的表现，按期讨论其转正问题。 

延期提出转正申请的，经流出地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，并报

上级党组织批准，可对其作出延长预备期的处理或取消其预备党

员资格。 

第十条 流动党员要按规定及时足额交纳党费。如因特殊情

况，本人不能按时交纳党费的，经流出地党组织同意，可以邮寄、

由他人代交、或持所在单位证明补交党费，但不能少交或不交。 

第三章 出国、出境党员的管理 

第十一条 出国（境）的党员，出国（境）前除履行学校要求

的请假手续外，还应向党支部履行请假手续，按规定交纳党费，

并由所属基层党组织登记备案。基层党组织应通过多种形式与其

保持联系，并开展相应的学习教育。回国后，本人应到原单位党

组织报到，党组织应及时恢复其组织生活。出国（境）党员因特

殊情况下不能按时交纳党费的，可在回国恢复组织活动后，参照

本人在国内学习、工作时期的标准一次性补齐。 

第十二条 预备党员出国（境）期间，应以适当方式与党组织

保持联系，主动汇报思想和其他有关情况，并按照规定及时交纳

党费。回国后，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对其在国外（境外）表现情况

进行审查，依照程序讨论其转正问题。符合条件的按期转正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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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继续考察一段时间的延期转正，不符合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

格。 

第十三条 党员因私出国出境，组织关系可按下列办法处理： 

（一）因私临时出国（境）的党员，自费出国（境）留学的

党员或出国（境）定居的党员，一律不转移党员组织关系。出国

（境）前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基层党组织同意，其党员组

织关系保留在所属基层党组织。 

（二）出国（境）定居的党员，在其出国（境）后，应停止

其党籍，不连续计算党龄。 

（三）出国（境）长期定居的预备党员，不再办理转正手续，

其预备党员资格不再保留。 

（四）党员如期回国，应及时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汇报在外期

间的表现。党组织要了解党员在国外境外的表现情况。如无问题

即可恢复其党员组织生活。 

（五）党员超过假期回国，本人要向党组织申述理由，经审

查理由正当又无问题的可恢复其党组织生活。 

（六）对未经所在单位党组织批准擅自出国（境）的党员，

出国（境）时间超过 6个月仍不提出保留党籍申请的，按自行脱

党处理。 

第四章 暂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党员的管理 

   第十四条 暂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党员，如无特殊原因，

其组织关系原则上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党组织，也可以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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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县以上人才服务机构的党组织。特殊情况下，经本人申请，所

在院（系）党组织同意，并报党委组织部备案后，毕业生党员的

组织关系可以保留在学校，但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2 年。 

第十五条 对保留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，各二级党组织应指

定专人联系，掌握流动去向、地点、联系方式及思想、就业、生

活等情况，同时向外出党员通报党组织的重要情况，通知他们按

规定参加党内选举等重要活动，以多种形式将其纳入组织管理，

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按时交纳党费。 

第五章 流动党员的义务 

第十六条 流动党员要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党员权

利，积极参加流入地党组织的组织生活，在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

组织参加选举等重要活动，自觉接受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的教

育和管理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 

（一）外出前，流动党员应向所在党支部报告外出事由、时

间、地点及联系方式，开具党员证明信或党员委托管理函信。 

（二）凭党员证明信或党员委托管理函信及时到流入地党组

织报到，接受流入地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。 

（三）外出期间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参加党的

组织生活，按规定交纳党费，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。流动党员

原则上应当按月交纳党费，因外出地点变动频繁等原因按月交纳

确有困难的，可以按季交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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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主动与流出地党组织保持联系，每年至少向流出地党

组织汇报一次外出期间思想、工作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情况。外

出地点、就业单位、居住地和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向

流出地党组织和有关党组织报告。 

（五）外出返回后，及时如实向党组织汇报外出期间的情况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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